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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人民政府
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

批 复
高政字〔2024〕1号

县自然资源局：

你单位报来的《关于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实施方案的请示》（高自然资

发〔2024〕1号）已收悉，经研究，现批

复如下：

同意对 2023（增量）—高 004号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该宗

地位于扳倒井路以南、开泰大道以西、

御泉路以东，面积 0.7926公顷，居住用

地，主要用途出让年限 70年。

同意对 2023（增量）—高 037号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该宗

地位于扳倒井路以南、开泰大道以西、

御泉路以东，面积 0.3684公顷，居住用

地，主要用途出让年限 70年。

同意对 2024（存量）—高 001号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该宗

地位于高青县芦湖路西侧，面积 0.0216

公顷，商服用地，主要用途出让年限 40年。

同意对 2024（存量）—高 002号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该宗

地位于高青县芦湖路西侧，面积 0.0216

公顷，商服用地，主要用途出让年限 40年。

以上 4 宗国有建设用地由你单位负

责进行出让，实施过程中，要按照政策

规定，严格程序，认真组织实施。成交

后，竞得人凭确认书、国有土地出让合

同和土地出让金、契税缴纳凭证等相关

税费凭证及本批复，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高青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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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

批 复
高政字〔2024〕3号

县自然资源局：

你单位报来的《关于报批高青县

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请示》已收悉，

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你单位编制的《高青

县 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2024年度

高青县土地储备计划总规模可储备土地

总规模 325.3248公顷，共 81个地块。其

中，2023 年结转已入库储备土地面积

47.4155公顷，2024年拟新增储备土地面

积 277.9093公顷。

二、该土地储备计划在执行过程中

可根据国家、省、市政策要求及我县土

地市场变化，由你单位按程序作适当

调整。

高青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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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人民政府
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

批 复
高政字〔2024〕5号

县自然资源局：

你单位报来的《关于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实施方案的请示》（高自然资

发〔2024〕8号）已收悉，经研究，现批

复如下：

同意对 2024（增量）—高 001号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该宗

地位于高青县开泰大道以西、滨河路以

北，面积 1.5130公顷，商业用地，主要

用途出让年限 40年。

同意对 2024（存量）—高 005号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该宗

地位于高青县高苑路以北、国井大道以

东，面积 1.0281公顷，商业用地，主要

用途出让年限 40年。

同意对 2024（增量）—高 004号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该宗

地位于高青县长江路以北、芦姑路以东，

面积 1.0818公顷，居住用地，主要用途

出让年限 70年。

以上 3 宗国有建设用地由你单位负

责进行出让，实施过程中，要按照政策

规定，严格程序，认真组织实施。成交

后，竞得人凭确认书、国有土地出让合

同和土地出让金、契税缴纳凭证等相关

税费凭证及本批复，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高青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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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人民政府
关于崔恒花等 15名工作人员

职务任免的通知
高政任〔2024〕1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县属以上企事

业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崔恒花为县教学研究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杨成为县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李君伟调县第五中学工作；

胡培国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刘伟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姜晋涛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马会学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魏云霞为县农业机械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胡小青为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王磊为县民兵训练保障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王冲为县民兵训练保障中心副主任；

滕港港为县民兵训练保障中心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

李君伟的县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职务；

胡培国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姜晋涛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樊新军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

崔瑞虎的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

王振的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职务；

王冲的原县民兵训练基地主任职务自然免除。

高青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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